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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 111 年全校運動會 

學生競賽規程 

一、宗旨：為提倡本校運動風氣、培養對運動的喜好，並促進師生員工間之情感與身心健康，特

舉辦本比賽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國立清華大學 

三、承辦單位：國立清華大學 體育室 

四、日期時間：民國 111 年 11 月 16 日(三) 07:50。 

部分預賽項目於民國 111 年 11 月 14 日(一)及 15 日(二) 18:00 舉行。 

預賽當天如遇大雨或不可抗拒因素，賽程將延至運動會當天採計時決賽，拔河項目

則移至體育館二樓進行。 

五、比賽地點：校本部田徑場。 

六、參加單位 : 一律以系或所為單位：大一新生大隊接力則以班為單位。跨系所組成聯合隊伍、

運動科學系，視為表演賽，競賽名次及成績將不予計入。 

七、競賽項目： 

(一)男生組： 1. 田賽： (1) 跳遠  (2) 鉛球 

 2. 徑賽： (1) 100 公尺  (2) 200 公尺  (3) 400 公尺  (4) 1500 公尺 

  (5) 5000 公尺  (6) 4×100 公尺接力  (7) 4×400 公尺接力 

 3. 4000 公尺大隊接力：每隊 20 人，每人跑 200 公尺。 

(二)女生組： 1. 田賽： (1) 跳遠  (2) 壘球擲遠 

 2. 徑賽： (1) 100 公尺  (2)  200 公尺  (3)800 公尺   

(4) 4×100 公尺接力 

 3. 1600 公尺大隊接力：每隊 16 人，每人跑 100 公尺。 

(三)大一新生大隊接力（男女不拘）：每隊 20 人，每人跑 200 公尺。大一新生大隊接

力則以班為單位。跨班所組成聯合隊伍，視為表

演賽，競賽名次及成績將不予計入。 

(四)拔河比賽：以系為單位每隊 20 人。 

(五)趣味競賽【飛黃騰達】： 

 1. 參加人數：每隊 10 人(男女不拘，候補 2 名)。 

2. 比賽距離：20 公尺。 

3. 比賽方法與規則： 

(1)分當雙數兩邊，各 5 人。 

(2)單數邊起始點為Ａ、終點為Ｂ，雙數邊起始點為Ｂ、終點為Ａ。 

(3)比賽開始前 1 分鐘各隊員必須折出一架紙飛機，作為比賽的道具。 

(4)聞令後，各隊的第一棒必須將紙飛機擲出，紙飛機到達終點，第二

棒才可開始，以此類推至最後一棒，才算完成。 

(5)紙飛機未達終點前，請繼續丟擲。 

(6)不可攜帶著紙飛機奔向終點，違規者最終秒數＋5 秒。 

(7)本賽事以計時判定名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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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報名方式：(一)採網路線上報名，恕不接受現場報名。即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28 日(五)止。報

名由體育室網頁進入，網址：https://nthupeo.site.nthu.edu.tw。報名如有疑問請

洽體育室涂文忠先生(分機 34624)、physical@my.nthu.edu.tw。 

(二)每一參賽者最多報名 2 項為限，接力、拔河及趣味競賽不在此限。 

(三)接力及拔河項目以系或所為單位。跨系所組成聯合隊伍，視為表演賽，競賽名

次及成績將不予計入。（同一項目各系或所不限報名隊數，但個人以參加 1 隊

為限）。 

(四)參加個人項目選手，務必於賽前 15 分鐘至檢錄處報到；大隊接力項目請於賽

前 30 分鐘至室外排球場集合報到點名；田賽、趣味競賽項目於賽前 15 分鐘

直接至比賽場地報到點名，三次檢錄未到則以棄權論。 

(五)競賽時間表將公佈於體育室網頁，請自行上網查詢，不另行個別通知，如有變

動則以網頁最新公告之內容為準。 

(六)報名結束後將印製秩序冊，請體幹於比賽前一週至體育室領取，不另行個別通

知，請隨時注意體育室網頁公告之訊息。 

九、錦標種類：(一)男生組競賽錦標 

(二)女生組競賽錦標  

(三)競賽總錦標 

(四)精神總錦標 

十、獎勵辦法：(一)個人競賽項目前 3 名頒發獎牌、獎狀、禮券，4 至 6 名頒發獎狀。 

(二)大隊接力，前 3 名頒發獎盃、獎牌及禮券。 

(三)大一新生大隊接力，前 3 名頒發獎盃、獎牌、禮券。 

(四)拔河比賽，前 3 名頒發獎盃、禮券。 

(五)趣味競賽，取三隊優勝隊伍頒發禮券。 

(六)男、女生組競賽錦標： 

依以下之競賽計分方式，前 3 名頒發錦旗。 

1.清華學院學士班列入競賽積分。運動科學系不列入競賽積分。 

2.男、女生個人競賽項目前 6 名（包括 4x100 公尺接力、4x400 公尺接力），

分別以 7、5、4、3、2、1 計分，即第 1 名 7 分，第 2 名 5 分，餘類推之。 

3.男、女生大隊接力前 6 名，分別以 14、10、8、6、4、2 計分，即第 1 名 14

分，第 2 名 10 分，餘類推之。 

(七)競賽總錦標： 

依以下之競賽計分方式，前 3 名頒發獎金，第 1 名獎金新臺幣 10,000、二連霸

新臺幣 20,000 元、三連霸獎金 30,000，第 2 名獎金新臺幣 8,000、第 3 名獎金

新臺幣 4,000，並頒發錦旗。 

1.清華學院學士班列入競賽積分。運動科學系不列入競賽積分。 

2.男、女個人項目前 6 名（包括 400 公尺接力、1600 公尺接力），分別以 7、

5、4、3、2、1 計分，即第 1 名 7 分，第 2 名 5 分，餘類推之。 

3.大隊接力前 6 名，分別以 14、10、8、6、4、2 計分，即第 1 名 14 分，第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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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10 分，餘類推之。 

4.拔河比賽前 4 名，分別以 14、10、8、6 計分，即第 1 名 14 分，第 2 名 10

分，餘類推之。 

(八)精神總錦標： 

參加運動會之綜合整體表現，前 3 名頒發獎金，第 1 名獎金新臺幣 10,000、二

連霸新臺幣 20,000 元、三連霸獎金 30,000，第 2 名獎金新臺幣 8,000、第 3 名

獎金新臺幣 4000，並頒發錦旗。 

(九)扣除表演賽隊伍或選手後，按下列名額錄取： 

(1)一隊(人)參賽不予舉行比賽外。 

(2)二隊(人)錄取一名。 

(3)三隊(人)錄取二名。 

(4)四隊(人)含以上錄取三名。 

(十)獲得精神總錦標(第 1 名)或競賽總錦標(第 1 名)之系或所，可獲得獎金額度，

第一名新臺幣 10,000 元，二連霸新臺幣 20,000元，三連霸新臺幣 30,000元。 

(十一)破大會紀錄項目，頒發破紀錄獎金。 

   109 年~110 年歷屆成績如下： 

獎項 

名次 

競賽總錦標得獎者 精神總錦標得獎者 

109 110 109 110 

第 1 名 動機系 動機系(二連霸) 原科院學士班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

肺炎疫情（COVID-

19）暫停舉辦 

第 2 名 電機系 電機系 清華學院國際學士班 

第 3 名 物理系 材料系 動機系 

十一、比賽規則：除本運動會另有規定外，皆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最新審定出版之國際田徑規則。 

十二、申訴：(一)比賽如有爭議時，若規則未明文規定者或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

終決，不得提出抗議。 

(二)合法之抗議由單位領隊以書面方式（如附件一，第 49 頁）簽名蓋章，在該項比賽

完畢後 30 分鐘內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申訴，並以審判委員之判決為終決，

不得異議。 

十三、其他：本次運動會活動辦理模式，將視疫情發展滾動式調整，若有調整將公佈於體育室網頁，

不另行個別通知，如有變動則以網頁最新公告之內容為準，並請隨時注意體育室網頁

公告之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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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 111 年全校運動會 

教職員工暨眷屬競賽規程 

一、宗旨：為提倡本校運動風氣、培養對運動的喜好，並促進師生員工間之情感與身心健康，

特舉辦本比賽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國立清華大學 

三、承辦單位：國立清華大學 體育室 

四、日期及時間：民國 111 年 11 月 16 日(三) 07:50。 

五、地點：校本部田徑場。 

六、參加單位：一律以學院或處為單位。跨院處組成聯合隊伍，視為表演賽，競賽名次及成

績將不予計入。 

七、競賽項目： 

(一)男青年組：1.徑賽 : (1) 100 公尺  (2) 3000 公尺 

(二)男壯年組：1.徑賽 : (1) 100 公尺  (2) 3000 公尺  

(三)女青年組：1.徑賽 : (1) 800 公尺   2.田賽 : (1)壘球擲遠 。       

(四)女壯年組：1.徑賽: (1) 800 公尺   

(五)1600 公尺大隊接力 

 

 

(六)800 公尺大隊接力 

每隊 16 人，每人跑 100 公尺，每隊女生至少 3棒，第 4棒由報名單

位之主管起跑（主管不克參加時得由女性代跑），第 1、2、3

棒皆須由女性參加。 

每隊 8 人，每人跑 100 公尺，每隊女生至少 3 棒，第 1、2、3棒皆

須由女性參加，基於身體安全考量，參賽人員不得與 1600公尺大隊

接力參賽人員重複。 

(七)團體趣味競賽： 1.【飛黃騰達】： 

(1)參加人數：每隊 10 人(男女不拘，候補 2 名)。 

(2)比賽距離：20 公尺。 

(3)比賽方法與規則： 

1)分當雙數兩邊，各 5 人。 

2)單數邊起始點為Ａ、終點為Ｂ，雙數邊起始點為Ｂ、終點為Ａ。 

3)比賽開始前 1 分鐘各隊員必須折出一架紙飛機，作為比賽的道具。 

4)聞令後，各隊的第一棒必須將紙飛機擲出，紙飛機到達終點，第

二棒才可開始，以此類推至最後一棒，才算完成。 

5)紙飛機未達終點前，請繼續丟擲。 



 

 

5 

6)不可攜帶著紙飛機奔向終點，違規者最終秒數＋5 秒 

7)本賽事以計時判定名次。 

  

 2.【螞蟻雄兵】 

 (1)參加人數：每隊 10 人。(男女不拘，候補 2 名) 

(2)比賽距離：距離 20 公尺(往返 40 公尺) 

(3)器材：羽球拍一支、網球一個 

(4)競賽方式： 

比賽開始，第一人在起點線後手持羽球拍，起跑哨音響起快跑前進，

跑到端點將一個網球置於球拍上（一次只可放置一個網球）返回起點，

在起點線後將網球放入大籃子中，再移交球拍給下一人繼續執行以上

動作，全隊人員依序輪流執行以上動作，直到最後一位完成為止。在

途中網球落地須拾起後始可再繼續前進，不可用腳踢球前進，否則以

犯規論，須從網球落地處，拾起繼續前進。 

(5)勝負判定：以計時成績判定名次，時間少者由優勝。 

 3.【手腳並用】 

 (1).參加人數:每隊 10 人(男女不拘，候補 2 名)。 

(2)器材：排球、足球、籃球、抗力球各 1 顆。 

(3).比賽距離：往返 20 公尺。 

(4).競賽方式： 

本項目採計時決賽，以時間較少者為優勝。  

以兩人三腳方式前進，並須將排球、足球、籃球及抗力球以任何

形式帶著完成折返。  

每組須由 A 點移動至 B 點後折返回 A 點將球交給下一組，A-B

距離為 20 公尺。  

若球掉落，需立即停止，待將球撿回並夾好後繼續出發，如因球

掉 落而有往前之不當得利行為，裁判有權要求比賽隊伍回到指定

之地點開始。  

成績相同時再加賽 1 次。 

(八)神童趣味競賽： 1.網球九宮格（個人積分賽） 

 每人投擲網球 5 次，依擊落之宮格上分數，採積分高低判定名次，前

3 名若遇積分相同時，則以投擲 1 次之分數高低判定名次，直到名次

判定為止。 

 2.爭先賽（個人計時決賽） 

 依幼稚園小、中、大班，國小低、中、高年級分組，並設定不同距離，

以通過終點先後判定名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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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報名日期：採網路線上報名，恕不接受現場報名。即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28 日(五)止。

(神童趣味競賽除外)。報名由體育室網頁進入，網址：

https://nthupeo.site.nthu.edu.tw。報名如有疑問請洽體育室涂文忠先生(分機

34624)、physical@my.nthu.edu.tw。 

九、競賽辦法：(一)凡民國 71 年(含)後出生者（四十歲以下）得報名「青年組」；民國 71 年

以前出生者得報名「壯年組」。 

(二)神童趣味競賽於現場報名，依幼稚園小班、中班、大班；小學低、中、高

年級分組為原則。 

(三)個人項目自行報名。 

(四)接力及趣味競賽項目請各單位秘書代為統一報名(同一項目各單位不限報

名隊數，但個人以參加 1 隊為限)。一律以學院或處為單位。跨院處組成

聯合隊伍，視為表演賽，競賽名次及成績將不予計入。 

(五)參加個人項目，務必於賽前 15 分鐘至檢錄處報到；教職員工 1600、800

公尺大隊接力，請於賽前 40 分鐘至室外排球場集合報到點名；趣味競賽

項目於賽前 15 分鐘直接至比賽場地報到點名，三次檢錄未到以棄權論。 

(六)競賽時間表將公佈於體育室網頁，請自行上網查詢，不另行個別通知，如

有變動則以網頁最新公告之內容為準。 

(七)報名結束後將印製秩序冊，於比賽前一週送至各單位，並同步於運動會報

名網站公告。請隨時注意體育室網頁公告之訊息。 

十、獎勵辦法：(一)競賽項目，前 3 名頒發獎牌、獎狀、禮券。 

(二) 800、1600 公尺大隊接力，前 3 名頒發獎牌、錦旗、禮券。 

(三)趣味競賽項目，取三隊優勝隊伍頒發禮券。 

(四)神童趣味競賽，前 3 名頒發獎品，其它名次發給參加獎。 

(五) 扣除表演賽隊伍或選手後，按下列名額錄取： 

(1)一隊(人)參賽不予舉行比賽外。 

(2)二隊(人)錄取二名。 

(3)三隊(人)錄取三名。 

(4)四隊(人)含以上錄取三名。 

十一、比賽規則：除本運動會另有規定外，皆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最新審定出版之國際田

徑規則。 

十二、其他：本次運動會活動辦理模式，將視疫情發展滾動式調整，若有調整將公佈於體育

室網頁，不另行個別通知，如有變動則以網頁最新公告之內容為準，並請隨時

注意體育室網頁公告之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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